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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律师说法：医美公司未经授权
擅自使用其肖像用于商业宣传构
成侵权

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巧介绍，肖像是
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
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
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
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该案中，三亚某化妆品公司未经许可，擅自
使用黄女士肖像对产品进行宣传来获取利益，其
行为已构成对黄女士肖像权的侵害。肖像权直
接关系公民的人格尊严及社会评价，未经许可以
营利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陈巧表示，随着“颜值经济”在互联网兴起，
公众对医美的接受度日益提升，行业也迎来了爆
发式增长。然而在医美行业快速发展的背后，也
潜藏着诸多法律风险。其中不少医美机构以引
流为目的，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便使用顾客术前
术后对比图用作成功案例展示。这看似常规操
作的推广宣传，背后是对接受医美服务一方隐私
权、肖像权等正当人格权利的肆意侵犯。

消费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的隐私权？陈巧提
醒，消费者在接受医疗美容服务时，应增强法律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主动防范个人信息被滥用的
风险。签署书面协议时务必明确肖像及个人信息
使用范围；拒绝模糊授权条款，警惕“默认同意”陷
阱；一旦发现自己的医美照片或视频被擅自发布
在网络平台，应第一时间通过截图、录屏等方式保
存侵权内容，并向平台投诉下架；提高隐私敏感
度，审慎对待“免费体验”或“案例征集”活动。

案情：
6岁孩子诉亲生母亲支付抚养费

男子严某与女子叶某相处并同居，2019年8月女
儿小宣出生后，两人也未办理结婚登记。2021年3月
起，叶某离开小宣和严某。此后，小宣和爷爷奶奶共
同生活。伴随着小宣日渐长大，生活开支、上学费用
不断增加，严某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因此，小宣将
母亲叶某起诉至琼海市人民法院，要求其从2020年9
月起每月向其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至年满18周岁。

庭审中，叶某辩称，自2021年2月起，其通过微
信、支付宝等方式陆续支付小宣抚养费，探望时也会
给现金。叶某表示，她已于2022年结婚，育有一女，
之前给小宣奶奶转过3次抚养费，后因小宣奶奶知晓
其结婚后，便不再收取。

琼海法院查明，叶某已4年没有工作，于2022年
结婚后，靠丈夫养牛收入维持生活，育有一名2岁女
儿，且已再次怀孕。

叶某在庭审中表示，经与丈夫商议，同意每月给
付小宣抚养费500元。

判决：
酌情确定抚养费数额为每月750元

琼海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宣系叶某的非婚生女
儿，现未成年，其要求叶某给付抚养费有事实及法律
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抚养费的具体数额，叶某
虽自述无工作，且需照顾幼女、处于孕期，但其现配偶
从事养牛行业，属于农、林、牧、渔业范畴。2022年、
2023年度海南省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
分别为55543元／年、50373元／年。在叶某未能充
分举证证明其家庭收入状况的情况下，参照上述行业
平均工资标准，按20％至30％的比例计算。

综合考量小宣正处于成长关键期，存在生活、教

育、医疗等实际需求；叶某需同时抚养多名子女，家庭
抚养压力较大等因素。充分考虑小宣的基本生活保
障，又兼顾叶某家庭的实际抚养能力，法院根据公平
原则及法律规定酌情确定抚养费数额为每月 750
元。对于小宣主张的抚养费，因小宣自认2021年2月
父母双方仍同居，故叶某应自2021年3月起支付拖欠
抚养费，暂计至2025年6月的抚养费为3.9万元。此
后抚养费，叶某应按月支付至小宣年满18周岁。

说法：
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同等权利

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巧介绍说，非婚生子
女与婚生子女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依法享有同等
的权利。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
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
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
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
抚养费。

陈巧指出，该案中，小宣虽为非婚生子女，但其作
为未成年人，依法有权要求未直接抚养的生母叶某支
付抚养费。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因双方是否缔
结婚姻关系而免除，亦不因同居关系解除而终止。叶
某以经济困难、再婚育有其他子女等理由主张降低抚
养费标准，法院在裁判时已综合考虑其家庭实际负担
能力与子女基本生活保障之间的平衡，最终酌定每月
750元，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优先保护，也兼顾
了抚养义务人的履行能力，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原则。

陈巧表示，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年满
18周岁为止；若子女年满18周岁后仍在接受高中及
以下学历教育，或因非主观原因无法独立生活，父母
仍有继续给付抚养费的法定义务。父母双方应以子
女健康成长为核心，理性履行抚养、教育和保护义
务，不得以情感纠纷或经济压力为由推诿法定责任。

三亚一医美公司将女客户整容前后对比视频发网上打广告，
被起诉赔偿败诉

未经许可使用肖像构成侵权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陈敏

商家强制要求买延保合法吗？
海口章先生咨询：我想在某汽车销售公司订购一辆车，

但商家在订购合同和买卖合同中均要求，除车款外，还需额
外支付4800元购买1年原厂延长保修服务。我认为，消费
者有权选择是否购买延保服务，商家不应强制绑定。请问，
汽车销售公司这样做合法吗？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
定，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
择商品品种或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不购买任何一种商
品、接受或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
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的，应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
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作
出含有强制或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和使用其提供的或其指
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对不接受其不合理条件的消
费者拒绝提供相应商品或服务，或提高收费标准内容的规
定。

因此，对于经营者通过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
等方式进行搭售的行为，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对于是否购买延保服务，你享有消费者的选择权。该汽
车销售公司强制绑定式销售，你有权拒绝。

与合租室友有纠纷
退房算违约吗？

三亚方女士咨询：我通过某长租公寓平台与人合租房
子，但新来的室友晚上非常吵闹，不及时处理垃圾，严重影
响我的居住体验。我想退房，平台却要求我支付违约金。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要求平台退房或免费换房吗？

解答：你可查阅和中介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中有无关
于退租条款的约定，明确是否有无责解除合约的可能。

你可向中介公司反馈合租室友影响你正常休息的问题，
要求其出面予以解决。

如中介公司拒绝解决，或经协调无任何效果，室友仍严
重影响你的正常休息，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你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
解除合同”的规定，通过与中介公司协商解除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
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可解除合同。

因中介公司无法为你提供满足居住条件的住房，致使合
同目的无法实现，你可据此要求解除合同。

“早鸟票”非最低价
能否退票退差价？

海口朱先生咨询：我在某票务平台花费228元购买了
一张原价338元的某音乐节“早鸟票”（商家提前放出的折
扣票）。随着演出时间临近，我发现有许多平台同时销售音
乐节门票，价格一个比一个低，后面居然出现加油送票、高
校免费送票等情况。于是，我想退票再从其他平台购买价
格更低的票，但商家表示无法进行退票。请问，我可否要求
退票或退差价？

解答：“早鸟票”来源于国外的“early bird tickets”即
早起鸟车票，一般指航空公司或酒店的促销活动，通常提前
两到四个星期预订，能享受较低的折扣。该模式传入国内后
被翻译为“早鸟票”，是主办方在票务上的一种吸引消费者的
营销模式。

虽然与“正式票”相比，“早鸟票”通常价格较低，但这并
不意味着商家必然作出了“最低价”或“最优惠价”等意思表
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如果主办方在销售“早鸟票”时并未作出“最低价”或“最
优惠价”承诺，即使之后票价更低，主办方也不属于欺诈行
为，无需“退一赔三”。

反之，若商家在销售“早鸟票”时宣传为“最低价”“最优
惠价”或承诺“保价”“退差价”，你有权要求退差价或“退一
赔三”。

爱美 之 心 ，人 皆 有 之 。
近年来，随着医美行

业的发展，大家对医美的接受
度有所提高，有的医美机构会
将顾客的术前术后照片用作宣
传使用。医美机构的这种行为
是否构成侵权？是否应当承担
责任？

三亚的黄女士就遇到了这
样的烦心事，她到一家医美公
司进行面部医美，岂料该公司
却将她医美前后对比视频发上
网“打广告”。为此，黄女士以
侵害肖像权为由将该医美公司
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所剩余
项目钱款并进行索赔。

AI制图

案件详情：医美机构将客
户前后对比视频发网上宣传
被诉

2022年起，三亚的黄女士为了提升个
人形象，前往三亚某化妆品公司做医疗美
容服务。其间，黄女士同意配合该公司拍
摄接受医疗美容服务前后的对比视频。

2023年2月7日，黄女士发现该公司未
经其同意擅自将拍摄她的视频发布在该公
司的抖音官方账号中。经黄女士警告，三
亚某化妆品公司当日立即在其抖音账号中
删除该条视频。

2024年5月31日，该公司再次未经黄
女士同意，将上述视频发布在公司的抖音
官方账号中，并配文“没有宝宝喜欢爱皱眉
的妈妈”附带“变美”“三亚美容”等词条。
黄女士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沟通，法定代
表人承认系工作人员失误并下架相关视
频。随后，黄女士要求三亚某化妆品公司
退还尚未使用的项目金额，双方对于剩余
项目及应退金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
退费无果。黄女士一纸诉状将三亚某化妆
品公司起诉到了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

黄女士认为，三亚某化妆品公司2次
将视频发布在公司抖音营销账号用于营利
宣传，均未征得她本人同意，侵犯了其肖像
权。黄女士诉求三亚某化妆品公司停止侵
权行为、退还剩余未使用项目款项并支付
利息、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等。

三亚某化妆品公司辩称，公司发布视频
后，当天晚上已经删除，视频播放量也未超
过200次，影响范围非常小，公司也未获得
任何利益所得，未造成黄女士损失的扩大。

法院判决：医美机构退还
剩余款项9000元及利息，支
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三
亚某化妆品公司的侵权行为严重破坏服务
信赖基础，导致黄女士不愿继续接受服务，
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未按照约定提供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
退回预付款；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
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该案中，黄女士虽同意并配合三亚某
化妆品公司拍摄相关医疗美容视频，但对
视频的公开未作出明确许可的意思表示。
该公司未经肖像权人许可擅自公开权利人
肖像作品的行为，已构成对其权利的侵害，
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黄女士要求该公
司在抖音账号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法院认为，该公司拍摄的视频中，黄女
士具有清晰的可识别面部特征，并载有接
受医疗美容前后的对比视频，接受医美服
务导致面部特征发生相应改变等在通常情
况下属于当事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身体健
康私密信息。视频的发布导致了黄女士隐
私的泄露，在一定范围内造成黄女士社会
评价的下降，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黄
女士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但主
张的金额过高。结合该侵权行为的方式、
场合、后果、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等，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元。

最终，法院判决三亚某化妆品公司在
抖音平台通过其抖音账号公开发布道歉声
明，并向黄女士退还剩余项目款项9000元
及利息，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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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岁 的 孩
子本应享受父
母 无 限 关 爱 ，
可小宣（化名）
却 因 父 母 分
手 ，亲 生 母 亲
未 付 抚 养 费 ，
无奈将母亲诉
至琼海市人民
法 院 。 近 日 ，
小宣的诉求得
到琼海市人民
法 院 的 支 持 ，
其母亲需支付
过去 5 年间的
抚 养 费 3.9 万
元 ，并 按 每 月
750 元 支 付 抚
养费直至小宣
年满 18 周岁。


